
东北师范大学文件

东师校发字[2019]28号

关于印发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各学院 (部
)、 各单位 :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已经 20⊥ 9

年 3月 19日 第四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

东北师范大学

2019年 4月 10日



附件 :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

为进一步加强外国专家管理工作,提高外国专家教学、

科研工作效率和聘专单位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外国专家在我

校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实现最太的聘专效益,特制

定本办法。

笫一章 总则

笫一条 坚持
“
以我为主,按需聘请,择优选聘,保证质

量,用 其所长,讲求实效
”

的原则。从我校学科建设现状和

教学、科研实际出发,以学科建设为主线,按照学科建设与

教学、科研任务相结合的原则,统筹兼顾,根据重点学科 (研

究所、实验室 )、 新兴学科、急需专业、外语教学等几方面,

参照各院 (部 )实际情况开展工作,注重聘请工作计划性 ,

防止言目聘用。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外国专家指来我校进行访问、交流、

讲学、教学、科学研究的各类长、短期外国专家。

笫三条 长期外国专家指在我校进行教学、科研等工作的

外籍人员,工作时间一般为六个月或以上。短期外国专家指

在我校进行短期访问、交流、讲学、科研等工作的外籍人员,

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第四条 人事处聘用的外国专家,其待遇、职称评定、管

理等按人事处相关规定执行。

笫五条 聘用单位 (教师)自 行聘请的外国专家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笫二章 申报

第六条 凡申请外国专家项目的,聘请单位须向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申报立项。

第七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外

专局和吉林省外专局等部门通知及学校工作安排,发布年度

立项通知。

第八条 各聘专单位按通知要求组织申报,原 则上应选

聘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学术声誉、具有一流水平、身体健康的

专家来校讲学和合作科研。外国专家的年龄、职称等要求见

项目通知。

第九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对项目计划进行汇总,学校

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审定和公示。

笫十条 因教学科研需要临时聘用短期来访、顺访专家 ,

聘用单位须提前一个月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申报审批,以便

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聘用程序

笫十一条 聘用长期外国专家:

1。 聘用单位负责人审阅拟聘外国专家的简历 (含推荐

信 ),签署聘用意见。

2。 聘用单位须在外国专家计划来华前三个月 (新聘 )或

工作、居留证件逾期前两个月 (续聘 )在线提交聘用外国专

家的申请材料,包括聘用合同、拟聘人员的个人简历、护照

复印件、体检证明、无犯罪记录、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工作

资历证明等国家外国专家局要求的材料及翻译件。



3。 聘用单位向外国专家介绍学校情况,明确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工资待遇以及工作条件等。

4。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协助聘用单位办理外国专家聘

用手续。

笫十二条 聘用短期外国专家:

1。 聘用单位负责审阅拟聘外国专家的简历 (含推荐信 ),

签署聘用意见。

2。 来访专家须有教学、学术讲座、科研合作等具体计划。

3。 项目结束后,聘专单位 (教师)按要求提交总结报告

后,进行费用报销。

4。 聘用单位负责邮寄专家相关材料,以便专家办理来华

签证。

5。 因故不能按原定日期来访的,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

笫四章 项目管理

笫十三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为我校外国专家归口管理

部门,各聘专单位 (教师 )自 行聘请的外国专家应在东北师

范太学外事工作服务系统各案。

笫十四条 来华外国专家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工作安排

由聘用单位按相关要求进行,各单位须配各中方合作教师或

外事秘书负责外国专家教学、科研、证件办理等日常工作。

聘用单位应制诃工作计划并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各案。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管工作。

第十五条刂外国专家在校工作期间,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



定》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不得在校园内从事宗教及其他非

法活动,不 得在校外兼职,校内兼职按相关要求办理。

第十六条 计划内聘用的长期外国专家工资和医疗保险

由国际处按合同约定金额发放和购买。短期专家费用按要求

进行报销,自 行购买保险。各单位 (教师)聘用非项目长、

短期外国专家工资及保险自行解决。根据相关政策,学校为

符合条件外国专家办理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险。

笫五章 考评

笫十七条 各聘用单位负责外国专家的考评工作。国际合

作与交流处要加强对聘用外国专家单位的聘用情况进行检

查,并对组织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笫六章 其他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与 本管理办法

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